
高雄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儲訓遴選及轉任作業要點 

第三點、第八點修正規定 

三、凡本局及其所屬機關、學校之現職教育人員，符合下列各款

條件者，得參加本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： 

(一)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國民中小學校長之任用資格。 

(二)最近三年未受刑事有罪判決、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

懲處。 

八、甄選方式分下列二階段： 

(一)初選：成績以資績及筆試二項合計，參加複選人員之錄取

名額由甄選小組另定之。 

(二)複選：採計訪評及口試成績。 

錄取成績計算，以資績、筆試、訪評及口試四項合計，擇優

錄取。 

 


